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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5年4月1日至5月20日，县委第五巡察组对新野县民政局进行了食品安全巡察。6月5日，县委第五巡察组向新野县民政局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巡察整改组织落实及总体成效 
县委第五巡察组反馈意见后，新野县民政局党组高度重视，坚决扛起巡察整改主体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落地见效。
（一）强化思想引领。通过党组会议、专题研讨会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及食品安全领域的重要讲话精神，凝聚“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的思想共识。 
（二）压实整改责任。成立以党组书记为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构建“党组统筹、书记牵头、分管负责、部门落实”的责任体系，明确整改目标、措施、责任及时限，形成闭环管理。
（三）深化问题剖析。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精准查找短板不足，凝聚整改合力。  
截至2025年10月13日，巡察反馈的5个具体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制定的15条整改措施已完成15条，整改完成率达100%。巡察期间未移交问题线索及信访事项。
二、整改任务落实情况
（一）关于“食材质量缺乏保障”的问题
整改情况：出台《新野县养老机构服务管理细则（试行）》《新野县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手册》，规范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等全流程管理；联合县纪委监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对全县88家在运营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检查，整改问题255项，已完成巡察组指出的过期食材、不规范存储等具体问题整改；成立常态化检查组，每月以“四不两直”方式抽查食材质量，防范风险隐患。
（二）关于“部分养老机构证照不全”的问题
整改情况：联合市场监管局、各乡镇（街道）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规范性与有效性，整改问题2项，已解决巡察组指出的证照名称不符、过期等问题；建立定期回访机制，及时协调整改困难；为证照建立电子台账，实现有效期预警和溯源管理。
（三）关于“乡镇民政所挤占院民生活费”的问题
整改情况：印发《新野县养老机构服务管理细则（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敬老院资金管理使用的通知》，明确资金“专款专用”及人均餐标不低于基本生活费60%的要求；组织13个乡镇开展专项资金自查，整改问题2项，追缴违规资金42000元，已解决巡察组指出的生活费标准不足、膳食质量不达标等问题。
（四） 关于“部分养老机构虚列开支，套取现金”的问题
整改情况：完善物资采购、出入库及报销管理制度，明确“双人核对签字”“全凭证报销”等要求；组织全县乡镇开展专项资金全域排查，针对巡察组指出的采购与入库不符、食材超量采购等问题已完成整改，从制度层面杜绝白条列支、虚开发票等违规行为。
   （五） 关于“个别人员在养老机构违规领取工资”的问题
整改情况：督促相关乡镇核查村支书兼职敬老院院长违规取酬问题，2名相关人员已清退违规工资；印发《新野县养老机构服务管理细则（试行）》，明确公职人员及村干部在养老机构兼职的审批程序和报酬领取红线，杜绝违规取酬现象。
三、监督方式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电话：0377-66211578
邮政信箱：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民政局纪检监察室
（邮编：473500）
电子邮箱：xyxylfu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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